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

100.08.30校務會議通過
100.12.01學生獎懲委員會修訂

103.06.12學生獎懲委員會修訂
103.06.30校務會議通過
104.05.07學生獎懲委員會修訂
104.06.30 校務會議通過
108.11.13學生獎懲委員會修訂
109.01.20校務會議通過
110.06.18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11.01.20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11.02.22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12.08.23學生獎懲委員會修訂
112.08.29校務會議修訂
1、 本要點依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96年12月25日臺北市政府(96)府法三字第09632795200號令訂定「臺北巿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」、教育部中華民國103年3月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17015號函發布「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」訂定之。
二、本要點辦理目的為鼓勵學生優良表現、引導學生身心健全發展、提升教育品質及促進校園友善文化。

3、 學校獎懲學生，應審酌下列因素，以為獎懲輕重之依據：
(1) 行為時之年齡。
(2) 行為時之身心狀況。
(3) 行為人之家庭狀況。
(4) 行為人之平時表現。
(5) 行為之次數。
(6) 行為之動機與目的。
(7) 行為之手段。
(8) 行為所生之正面或負面影響。
(9) 行為後之態度。
(10) 其他足以影響行為發生之因素。
四、學校為鼓勵學生優良表現，得採取下列獎勵措施：
    (一)師長口頭嘉勉或公開場合表揚。
    (二)嘉獎。
    (三)小功。
    (四)大功。
    (五)特別獎勵：
      1.頒發獎狀或榮譽獎章。
        2.頒發獎品或獎金。
        3.其他適當之獎勵。
五、學生行為不當且情節輕微者，學校應予糾正，並得採取下列適當的輔導措施：
    (一)勸導改過或口頭訓誡。
    (二)適當調整參加課程表列以外之活動。
    (三)通知其父母或監護人配合輔導。
    (四)輔導學生反省道歉。
    (五)輔導修復或賠償所損害之公物或他人物品。
    (六)其他適當輔導措施。
六、學校採取前條之輔導措施而無效果時，得視學生違規情節輕重，採取下列懲罰措施及特別處置：
    (一)警告。
(二)小過。
(三)大過。
(四)特別處置：
    1.協調由社工人員進行家庭訪問，予以適當之輔導。
        2.尋求其他教育資源單位協助。
        3.交由家長帶回管教。管教期間，學校輔導老師及導師應作家庭訪問，繼續予以            
          適當之輔導管教。家長帶回管教，每次以五日為限。
  4.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適當輔導措施。
　　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懲罰措施及特別處置，應經學生獎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獎懲會）決議，始得為之；前項第四款第三目之特別處置，非經採取其他懲罰措施或特別處置而無效果時，不得為之。
第一項特別處置輔導作業流程，由教育局定之。

七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嘉獎：

(1) 行為表現優秀，足為同學模範者。
(2) 擔任各級幹部負責盡職者。
(3) 服務公共勤務負責盡職者。
(4) 生活言行較前進步，有事實表現者。
(5) 參加校內活動與競賽，表現優良並獲獎者。
(6) 參加校外活動與競賽，表現優良者。
(7) 其他優良行為合予嘉獎者。
八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小功：

(1) 行為表現優秀獲外界表揚，有具體事實者。
(2) 擔任各級幹部表現優良有具體事實者。
(3) 服務公共勤務表現優良有具體事實者。
(4) 參加各種服務表現獲表揚者。
(5) 參加校外活動與競賽，表現優良者並獲獎者。
(6) 其他合予記嘉獎行為特別優異者。
九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大功：
(1) 行為表現優異，有具體增進校譽事實者。
(2) 愛護親人、同學或學校確有具體事實表現者。
(3) 參加各種服務表現獲表揚者，有具體增進校譽事實者。
(4) 參加對外活動與競賽，成績優異並獲獎者。
(5) 其他合予記小功行為特別優異者。
十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特別獎勵：

(1) 同一學年度內，記滿三大功後，復因功合於大功之事實者。
(2) 長期表現孝敬父母，尊敬師長，友愛兄弟姐妹或同學，有特殊事實者。
(3) 經常幫助別人，善行可嘉足堪表揚者。
(4) 有特殊義勇行為，並獲得優良之表揚者。
(5) 有特殊優良行為，足為全校學生之模範者。
(6) 其他特殊優良行為合予特別獎勵者。
十一、學生生活行為偶犯錯誤，情節輕微，未達記警告以上之處罰者，得採適當方式予以訓誡。
十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記警告：

(1) 具毀謗、侮辱、攻擊之言行，情節輕微者。
(2) 與同學吵架，經勸導仍不改正者。
(3) 干擾上課秩序，經勸導仍不改正者。
(4) 服務公勤或擔任班級幹部不盡職者。
(5) 學校重大團體活動，無故缺席者。
(6) 影響公共秩序，經勸導仍不改正者。
(7) 因過失破壞公物，又不主動報告者。
(8) 偷竊、打架、威脅恐嚇、勒索情節輕微者。
(9) 網路傳播不當訊息、謾罵之情事足以影響他人權益，經查屬實情節輕微者。
(10) 言行頂撞侮辱或欺瞞師長情節輕微者。
(11) 其他不良行為，情節輕微者。
十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記小過：

(1) 故意損壞公物，情節輕微者。
(2) 不遵守公共秩序，情節較重者。
(3) 塗改成績、假冒簽名或偽造文書者。
(4) 攜帶、購買與使用各類違禁品者。
(5) 有偷竊、打架、勒索等其他違法情節者。
(6) 經記警告後仍再犯，屢勸不聽者。
(7) 違反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相關規定成立，情節輕微者。 

(8) 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，情節輕微者，或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報告決議事項辦理。
(9) 網路傳播不當訊息、謾罵之情事足以影響他人權益，經查屬實情節較為嚴重者。
(10) 言行頂撞侮辱或欺瞞師長情節較為嚴重者。
(11) 其他應記警告事項，情節較為嚴重者。
十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記大過：

(1) 參加不良組織足生危害秩序及安全者。
(2) 蓄意鬥毆致人受重大傷害者。
(3) 故意損害公物，情節重大者。
(4) 言行侮辱頂撞或欺瞞師長，情節重大者。
(5) 持有、販賣或施用毒品、麻醉藥品或迷幻物品者。
(6) 具毀謗、侮辱、攻擊之言行，情節重大者。
(7) 經記小過後仍再犯，屢勸不聽者。
(8) 偷竊、打架、威脅恐嚇、勒索情節重大者。
(9) 網路傳播不當訊息、謾罵之情事足以影響他人權益，經查屬實情節重大者。
(10) 違反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相關規定成立，情節嚴重者。

(11) 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性侵害行為屬實者(未滿18歲之學生間合意發生刑法第227條之行為者，不在此限)。
(12) 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，情節嚴重者，或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報告決議事項辦理。
(13) 夥同校外人士進行暴力或破壞行為者。
(14) 攜帶危險器械、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，足以妨害公共安全者。
(15) 其他應記小過事項，情節較為嚴重者。
十五、學生之獎懲，均應列舉事實。如涉有重大刑案之情事發生時，則即時通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學生獎懲應於學期結束時，列入學期成績評量紀錄通知單通知家長。
十六、為鼓勵學生改過遷善，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要點另定之。
十七、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獎懲措施，如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依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相關規定向學校提出申訴。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要點另定之。
十八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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